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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防治标准

基本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58.16hm
2
，基

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平年为 2026 年。项目所在地不属于

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，但由于项目所在地丰泽区和

惠安县（台商投资区）位于城市区域且项目位于泉州湾河口湿地

省级自然保护区，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

准（南方红壤区）；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98%，

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土防护率 98%，表土保护率 92%，林草

植被恢复率 98%，林草覆盖率 27%。

四、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

基本同意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的内容和方法。

五、水土保持措施

（一）基本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为路基工程防治区、

桥梁工程防治区、互通工程防治区、改移工程防治区、施工场地

防治区、施工便道防治区、表土临时堆场防治区、临时中转场防

治区等 8 个防治分区。

（二）基本同意本方案水土流失防治区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

局。

（三）基本同意各分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布设。

1.路基工程防治区：基本同意布设表土剥离、土地整治、透

水砖、排水沟等工程措施；撒、喷播草（植灌）防护、三维土工

网植草（灌）防护、种植适地适生乔灌草等植物措施；排水沟、










